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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健全国资法制监管
加快完善新型体制

蒋皓 孟香

凝聚合力，构建国资监管大格局

1 月 15 日，全国国资委系统指导监督工作座谈

会上，国资委副主任、党委副书记黄淑和提出，“进一

步完善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法规制度体系”———这是

2013年各级国资委指导监督工作需突出抓好的六项

重点任务之一。

黄淑和指出，健全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法规制度

体系，是推动完善新体制的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大报

告强调，“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构建系统

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

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完善国资监管体系，应当更

加重视法规制度建设。

近十年来，经过国资委系统的共同努力，在立法

机关的支持下，以《企业国有资产法》为龙头，以《企

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为基础，以国有资产

监管规章、规范性文件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国有资产

监管法规制度体系已基本形成。下一步在深入开展

指导监督工作中，要适应完善新体制的需要，更加注

重总结监管体制改革的经验，并将经验上升为制度。

学习湖北、山东的好做法，加快推动各地抓紧出台地

方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条例，不断探索健全国资监管

各种制度规范。适时组织对现有国资监管规章、规范

性文件的清理，明确“立、改、废”的要求，努力为各级

国资委行权屡责提供成熟完备的制度依据。

在去年的中央企业法制工作座谈会上，国资委

主任王勇就批示过，“对标世界一流，深入推进法制

工作新三年目标，进一步强化‘经营依法、决策问法’

的理念，扎实开展法律管理提升活动，不断完善法律

风险防范机制，更好地发挥法律顾问队伍的作用。”

各省级国资委纷纷响应，积极推动省属重点国有企

业的法制工作，在法律顾问配备，经营决策合规合

法，企业法律风险防控，法律纠纷依法处理方面取得

了明显的进展和成效。例如，黑龙江省国资委在全国

率先提出省属出资企业法制工作第三个三年目标的

任务，带了好头。广西、北京、辽宁、厦门、青岛等地国

资委，陆续按照中央的指示，逐级召开法律监管工作

会议，制定意见，下发通知，积极落实。

对于目前国资法制监管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我

们需严加审视。例如法律监管主体监管权从哪儿来？

怎样看待地方国企法律监管的成效？

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国有企业由谁出资谁

便具有监管权。《公司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国有独

资公司不设股东会，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行使

股东会职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授权公司

董事会行使股东会的部分职权，决定公司的重大事

项。”地方国资委是国有独资公司的出资人，对国有

独资公司依法行使监管权，成为了国有独资公司的

监管主体。而国有控股公司和国有企业控股的全资

子公司的监管主体可依照公司的章程，向地方国资

委提出派遣董事的建议，使其组成的董事会享有监

管权。

因此，地方国资委监管权的行使分为直接监管、

间接监管和委托监管，例如湖北委托监管企业由省

国资委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受托监管部门，根据授

权范围和权限，负责日常监管工作。

地方国资法律监管的成效体现如下：有多少优

质的法律政策影响了决策者和管理层最终的行为？

国有企业经营能否保障员工和企业自身的合法权

益？在公司章程及附属文件的大框架下，能否将法律

风险的防范形成制度？能否与海外成功接轨？

地方国资委将管理中的一些专业性问题的解

答，交给了企业顾问专家团。他们在法定的权限范

围内，为决策和经营管理活动提供专业的智力支

持。但他们必须独立于经营管理层，例如，黑龙江国

资委要求各地方国企进一步明确总法律顾问作为

企业高管的职责定位，要求总法律顾问直接对企业

法定代表人或总经理负责。再例如，青岛国资委要

求地方国企可以设立兼职法律顾问，在一定程度上

增强了法律顾问的独立性。

法律顾问要具有过硬的专业背景，要能够适应

本企业转型升级、国际化经营发展的需要。地方国

企应注重法律人才的培养、招纳、储备和调用，要在

领军人物的带领下，建成一支专业、高素质、高水平

的团队，增强国资国企的法律监管水平。

———全国国资委系统指导监督工作座谈会纪实

1月15日，四季如春、生机盎然的云

南昆明迎来了全国国资委系统指导监

督工作座谈会，这是继北京全国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总动员”之后，贯

彻落实“大国资、一盘棋”理念的一个

清晰有力的部署。

会议总结了2012年全国国资委系

统指导监督工作取得的进展和成效，明

确了今年指导监督工作的重点任务，并

提出了具体要求。国务院国资委王勇主

任对本次会议作出重要批示，国务院国

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出席会议并作重要

讲话。国资委副秘书长阎晓峰、有关厅

局负责同志及各省级国资委和部分地

市、县级国资委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

议。

凝聚监管合力
加大专业指导力度

会议首先传达了王勇主任的重要

批示，随后黄淑和做了《坚持国有资产

监管体制改革正确方向，努力把指导监

督地方国资工作推向深入》的主旨演

讲，提出在国有企业数量逐年下降的情

况下，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营性国有资

产集中统一监管，深入构建国资监管大

格局。

黄淑和在讲话中肯定了2012年国

资委系统指导监督工作取得的进展和

成效。各级国资委紧紧围绕“两新目

标”，牢牢把握“指导、沟通、交流、服务”

的原则，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一

是组织领导明显加强了，32个省级国资

委普遍成立了指导监督工作领导小组，

其中20个省级国资委由主要领导担任

组长；二是规划逐步落实，国资委年度

指导监督工作计划具体分解细化为39

项工作；三是信息渠道进一步畅通，例

如天津、江苏、重庆、甘肃等地创办了指

导监督工作简报，浙江构建了覆盖全省

的国资监管信息平台，做到“共享监管

资源、凝聚监管合力”；四是途径方法不

断丰富；五是更深入各专业领域，国务

院国资委各业务厅局进一步加大了专

业指导力度。比如，山东省国资委指导

地市级国资委将经济增加值、科技创

新、节能减排纳入分类对标考核体系。

防止“多龙治资”
集中统一监管

“2013年要继续推进构建国资监管

大格局。”黄淑和明确了新的一年指导监

督工作的重点任务：一是要继续完善国资

委的机构性质和职能定位。二是进一步完

善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法规制度体系。三是

不断完善国资监管组织体系和工作体系。

四是积极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

监管。五是着力打造地方国有优势特色企

业。六是深入构建国资监管大格局，并提

出了具体要求。

同时，黄淑和指出，各级国资委的

指导监督工作要突出抓好六项重点：第

一，继续完善国资委的机构性质和职能

定位，做到“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第

二，进一步完善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的法

规制度体系，明确“立、改、废”。第三，不

断完善国资监管组织体系和工作体系，

作为开展指导监督工作的一项基本内容

来抓。第四，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

一监管，防止“多龙治资”、条块分割的格

局。第五，着力打造地方国有优势特色企

业，努力实现“培育一个龙头企业，形成

一个优势产业，带动一方经济发展”。第

六，深入构建国资监管大格局，抓好“三

个着力”。一是着力推动本地区国有资产

的集中优化配置；二是着力深化央地合

作、区域合作；三是着力创造有利于国有

企业改革发展的良好环境。

号准脉搏
增强监管的针对性

黄淑和提出，扎实做好指导监督工

作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动脑筋：一是进一

步提高深入开展指导监督工作重要性

的认识。二是全面落实指导监督工作各

项规定和制度要求。三是切实搞好综合

指导和专业指导的协调联动。四是进一

步增强指导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五是继续加强指导监督工作队伍建

设。

黄淑和最后强调了国有企业列入

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出价的研究

工作。在坚持国有企业市场化主体地位

的前提下，中方已同意在GPA框架下与

美方重点就为公共利益进行采购的实

体等问题开展磋商，希望各地国资委高

度重视，认真组织好相关工作。

与会的全国各省市国资委负责人

踊跃发言。云南省国资委副主任赵玉

林、湖南省国资委副主任卢光祖、广东

省国资委副巡视员曾永夫、山东烟台市

国资委主任卫京、湖北省襄阳市国资委

主任毛洪波、浙江省慈溪市国资局局长

魏徐林，结合各自省市开展指导监督工

作的具体实际做了清楚详实的报告。

面对来自各个地方的国资委负责

人，黄淑和呼吁，“各级国资委要多到

基层进行调研，号准脉搏，开好药方，

增强监管的针对性，取得一手资料，对

于一些国资改革问题，要持之以恒地

抓。”

本报记者蒋皓

经中央批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环境保护部和财政部决定授予由国资委推荐的13

个单位和个人为“十一五”全国节能减排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荣誉称号。其中国务院国资委管理局机关服务中

心管理办公室等8个单位被授予“十一五”时期全国节能

或减排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宋和乾等5人被授予全国节

能或减排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国资委推荐的13个
单位和个人获“十一五”
全国节能减排先进集体
和个人荣誉称号

王利博制图

本报记者 丁国明李文新

中国石化首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自主创新推动中国石油工业做世界排头兵

“特大型超深高含硫气

田安全高效开发技术及工业

化应用”使中国成为世界上

少数几个掌握开发特大型超

深高含硫气田核心技术的国

家，是中国石油工业的一大

创举，对国家天然气发展战

略产生了重要影响。

1月 18日上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中国石化“特大

型超深高含硫气田安全高效开发技术及

工业化应用”项目荣获 2012 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这是中国石化迄

今为止获得的国家科技进步最高奖项。

该项目第一完成人，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曹耀峰作为特等奖

项目代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颁奖。

目前，人类共同面临气候变化、

环境保护等全球性问题，人类即将进

入低碳经济时代，天然气作为清洁能

源的地位日益突出。2011 年世界一次

能源消费结构中天然气占 23.7%，而中

国仅占 4.5%，大力开发利用天然气是

中国能源发展的紧迫需求，也是国家

能源战略的重点发展方向。

2003 年，中国石化在四川东北地

区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丰

度最高的特大型整装海相高含硫气

田———普光气田。已探明储量 4122 亿

立方米，该勘探成果于 2006年获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开发利用该类资源

对中国当前及今后的能源结构调整具

有重大意义。

（下转 G04版）

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净化厂———普光气田净化厂

本报记者 任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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